附件1：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办事指南

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住维中心”）负责金平区、龙湖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日常工作，办理业务事项包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备案（首次开户、续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资料修改变更、开发建设单位代交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个人申请退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相关办事指南如下。

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备案（首次开户、续开）

（一）业务受理区域：金平区、龙湖区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办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领取《收件回执》。
2.受理：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

3.承办：市住维中心受理后对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作出书面批复。

4.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备案（首次开户、续开）手续。

（四）收件、出件清单及申请表格（详见附件2-1）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资料修改变更

（一）业务受理区域：金平区、龙湖区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办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领取《收件回执》。
2.受理：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

3.承办：市住维中心受理后对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作出书面批复。

4.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户资料修改变更手续。

（四）收件、出件清单及申请表格（详见附件2-2）

三、开发建设单位代交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一）业务受理区域：金平区、龙湖区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办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领取《收件回执》。
2.受理：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

3.承办：市住维中心受理后对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作出书面批复。

4.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代交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手续。

（四）收件、出件清单及申请表格（详见附件2-3）

四、个人申请退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一）业务受理区域：金平区、龙湖区

（二）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三）办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领取《收件回执》。
2.受理：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

3.承办：市住维中心受理后对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作出书面批复。

4.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退款手续。

（四）收件、出件清单及申请表格（详见附件2-4）

五、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核

（一）业务受理区域：金平区、龙湖区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三）办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领取《收件回执》。
2.受理：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

3.承办：市住维中心受理后对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作出书面批复。

4.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手续。

（四）收件、出件清单及申请表格（详见《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工作指引》）

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应急使用审核

（一）业务受理区域：金平区、龙湖区

（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三）办事流程

1.申请：申请人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收件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领取《收件回执》。
2.受理：市住维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格式不规范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说明理由，退回申请人。

3.承办：市住维中心受理后对申请材料内容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作出书面批复。

4.办结：申请人收到办结通知后，持《收件回执》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出件窗口领取书面批复及相关出件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前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手续。

（四）收件、出件清单及申请表格（详见《汕头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工作指引》）



